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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責配偶之裁判離婚 
權利是否應予限制 

──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 
第4號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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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緣起 

一、我國民法1052條第2項規定：「有
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

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

離婚」，限制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與外

國法例採「完全破綻主義」之立法規範

不同。因此衍生出此等規範內容是否妥

適？是否合憲之疑慮。 
二、此等質疑聲浪，於臺灣民間訴

訟實務上頗為常見，在筆者執業十餘年

之過程中，不少案例事實均是婚姻裂痕

之產生，配偶一方可歸責，但不可歸責

之一方反而不願離婚，而是可歸責方急

欲離婚，例如：甲夫外遇出軌，亟欲擺

脫原有婚姻束縛與小三雙宿雙飛（甲夫

說法：律師，我到現在才找到真愛，才

知道什麼是心靈伴侶，錢跟小孩我都可

以給我老婆，只求她放我自由），但乙妻

堅持抗戰到底，不願離婚（乙妻於調解

庭之說法：律師，你知道女人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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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是什麼嗎？是青春跟信任，再多的

錢也換不回我的青春跟信任，我為什麼

要成全一個背叛我的人？我為什麼要讓

這對X男女稱心如意？如果是你，你願

意嗎？），在此前提下，若司法判決嚴格

遵照1052條第2項之條文規範，則可歸責

之甲夫永無訴請離婚之可能，然如此結

果，是否真的符合婚姻制度本質（兩人

早已形同陌路，互不聞問）？是否真的

符合當事人的最佳利益？恐有再加以斟

酌之必要！蓋對於此等已經分房而居，

沒有感情、信任基礎存在的夫妻，不准

離婚之結果，不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

是製造出更多問題，實務上常見的現象

是：勉強維持住婚姻關係，不但無法讓

雙方隨著時間的經過淡化彼此嫌隙，恢

復以往感情，反而不斷增加彼此衝突與

爭執，衍生出許多不必要之額外訴訟（欲

脫離婚姻束縛之一方會不斷製造衝突挑

釁他方，希望藉由接力訴訟之手段，製

造壓力，迫使他方同意離婚，或希望藉

由亂槍打鳥之訴訟方式，製造出他方亦

有可歸責離婚事由之結果），此等結果，

恐非婚姻制度存在之本旨，更非原先立

法者所欲樂見之情形！ 

貳、 最高法院向來見解 

一、最高法院95年度第5次民事庭決

議曰：「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時，應比

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

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

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

離婚，始符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之立法本旨」。仍嚴格貫徹民法

1052條第2項但書之立法意旨，亦即對於

婚姻之破綻，若一方可歸責，另一方完

全不可歸責時，禁止可歸責方訴請離

婚，僅針對「若婚姻破綻之產生雙方均

有責」之情形時，另外提供一套判斷是

否准許離婚的標準，亦即採天秤理論，

比較雙方可歸責之程度，僅責任較輕之

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惟

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

求離婚。 

二、在上開決議見解之前提下，案

例中所示之甲夫，仍無法訴請離婚，至

為顯然。 

參、 憲法法庭最新見解 

一、憲法法庭似乎意識到了強令一

對怨偶勉強維持婚姻關係之不妥，於是

更改傳統實務見解，於112年憲判字第4

號判決曰：「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有同條第1項規定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

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

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

方得請求離婚。其中但書規定限制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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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原則上與憲法第22

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惟其

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

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

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

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

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

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

由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

示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妥適修正

之。逾期未完成修法，法院就此等個案，

應依本判決意旨裁判之」。 

二、憲法法庭之上開見解，一方面

稱民法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原則上

與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

無違」，另一方面卻又謂「惟其規定不分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

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

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

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

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

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

旨不符」，實質上等同於宣告現行民法

1052條第2項但書違憲，為有責配偶開啟

了一扇「可以例外訴請離婚」的後門，

並宣示了2年的落日條款，要求立法機關

限期修法，未來法規內容如何，恐怕也

是考驗立法者的智慧與民情輿論的風

向。但不論如何，此等「例外允許有責

配偶訴請離婚」之結論，應屬正確之解

釋方向。 

肆、 將來修法之建議 
──代結論 

一、 憲法法庭於上開判決理由中
已有具體指示立法機關將來

修法應考量之因素 

（一）是否採取分居（或稱別居）

制度，並明定以相當期間未有共同生活

事實之分居作為裁判離婚條件。另為避

免上開離婚原因放寬而造成不良後果，

亦可參考外國立法例，引進苛刻條款，

例如婚姻所生之未成年子女利益，因有

特殊原因，有必要繼續維持婚姻者，或

拒絕離婚之他方配偶，因有特殊情況，

離婚將對其造成極端苛刻，而有必要繼

續維持婚姻者，該婚姻即使已破裂，仍

不得離婚（德國民法第1568條規定參
照），藉以調整因離婚所造成之極端困

境。 
（二）再者，為關照離婚後無責或

弱勢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生活保障，亦

應有周全之配套措施。例如於民法第

l030條之l第2項規定外，另考量修法明文
規定合理提高他方配偶請求夫妻剩餘財

產分配之比例，令有責配偶給付較高額

之贍養費、負擔較高比例之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或加重離婚所生之損害賠償責

任等不利效果，俾使無責或弱勢配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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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在裁判離婚程序

中，得以受到及時有效之法律保護與救

濟，並得以獲取公平之實質補償，方符

法律秩序維護與國民法感情之期待。 

二、 依上開憲法法庭參酌外國立
法例及學者建議下所指示之

修法方向，吾人試擬相關規

範如下，希望能藉此使裁判

離婚之法制更能貼近主流立

法趨勢及民情輿論 

（一）修訂民法1052條第2項：「有
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均得請求離婚；但有事

實足認離婚之結果，對受婚生推定之未

成年子女或他方配偶有重大不利之情事

者，不在此限」。 

（二）增訂民法1052條第3項：「夫
妻雙方別居六個月以上，而一方或雙方

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者，推定有前項

重大事由存在」。 
（三）增訂民法1052條第4項：「依

第二項規定請求離婚者，法院得依不可

歸責之一方或可歸責程度較輕一方之請

求，為下列處置： 
1.命他方配偶一次或按月給付相當

之補償金。 
2.加重他方配偶應負擔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之金額。 
（四）增訂民法1052條第5項：「配

偶之一方依前項規定請求者，不影響其

關於剩餘財產分配、贍養費、損害賠償

或其餘財產上請求權之行使」。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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